
证券代码：000723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25-041
债券代码：127061 债券简称：美锦转债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锦转债”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股票代码：000723 股票简称：美锦能源
2、债券代码：127061 债券简称：美锦转债
3、转股价格：5.26元/股
4、转股期限：2022年10月26日至2028年4月19日
5、根据《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的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2025年 4月 7日至 2025年 4月 18日，公司股票已有 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5%，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美锦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1、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374号”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4月20日公开发行

了 35,9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359,000.00万元，初始转股价格为 13.21
元/股。

2、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2〕499号”文同意，公司359,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5月30日

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美锦转债”，债券代码“127061”。
3、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2022年4月26日起满

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2年10月26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2028年4月19日）。
4、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2年6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调整美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9），公司实

施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 4,270,271,0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2.00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9日。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美锦转债”转股价格
于 2022年 6月 9日起由原 13.21元/股调整为 13.0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6月 9日起生
效。

2022年9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调整美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1），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共计授予 5,615.95万股，授予价格为 6.76元/股，新增股份于 2022年 9月
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美锦转债”转股价格于2022年9月29

日起由原13.01元/股调整为12.9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9月29日起生效。
2024年 6月 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向下修正“美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85），鉴于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5.257元/股，
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4.744元/股，最近一期（2023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 3.46元/
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经综合考虑上述价格及公
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将“美锦转债”转股价格由原来的12.93元/股向下修正为5.26元/股。本
次修正后的“美锦转债”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26日起生效。

二、“美锦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

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
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
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等有关信息。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
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2025年4

月7日至2025年4月18日，公司股票已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预计触发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募集说明书》等
相关规定，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美锦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4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351-4236095进行咨
询。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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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67 证券简称：康力电梯 公告编号：202521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下午14:30开始 。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5年4月18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康力大道888号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琳昊先生主持。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有20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92,532,75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2053%。
（1）现场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有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60,482,10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87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0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2,050,65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177%；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20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2,050,65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77%。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董事王友林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3、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魏伟强、吴碧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予以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1,966,259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7%；反对443,400股，占参

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0%；弃权123,1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4%，表
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1,484,153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325%；反对443,4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34%；弃权123,100股，占参
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41%。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91,662,259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2%；反对341,600股，占参

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0%；弃权528,9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7%，表
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1,180,153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840%；反对341,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8%；弃权528,900股，占参
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2%。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91,662,259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2%；反对341,600股，占参

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0%；弃权528,9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7%，表
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1,180,153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840%；反对341,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8%；弃权528,900股，占参
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02%。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91,662,559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3%；反对349,600股，占参

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520,6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6%，表
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1,180,453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849%；反对349,6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8%；弃权520,600股，占参
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43%。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91,662,759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4%；反对341,300股，占参

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9%；弃权528,7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7%，表
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1,180,653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855%；反对341,3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8%；弃权528,700股，占参
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96%。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9,347,559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410%；反对 13,065,7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86%；弃权 119,5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4%，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8,865,453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8614%；反对13,065,7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658%；弃权119,500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28%。

7、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91,901,659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2%；反对493,400股，占参

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7%；弃权137,7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表
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1,419,553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309%；反对493,4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94%；弃权137,700股，占参
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96%。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1,663,959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7%；反对348,200股，占参

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7%；弃权520,6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6%，表
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1,181,853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893%；反对348,2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64%；弃权520,600股，占参
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43%。

9、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该提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事项，已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392,164,659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2%；反对344,800股，占参
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8%；弃权23,3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表决

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1,682,553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515%；反对 344,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58%；弃权 23,300股，占参
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7%。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下属全资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9,246,359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28%；反对338,100股，占参

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1%；弃权2,948,3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1%，表
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8,764,253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462%；反对338,1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49%；弃权2,948,300股，占
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89%。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盘活部分不动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2,182,759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8%；反对331,900股，占参

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6%；弃权18,1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表决
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1,700,653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80%；反对 331,9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55%；弃权 18,100股，占参
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魏伟强、吴碧玉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61 证券简称：克明食品 公告编号：2025-048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变更、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下午15:00
（2）互联网投票的日期和时间：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25年 4月 18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00—3: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4月 18日上午 9:15至下午 3: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车站街道工业聚集区众品路6号（遂平克明面业有

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3,329,14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3%。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9,795,04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98%。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3,534,1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75%。
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启元律师事务所傅怡堃、刘中明出

席了本次会议并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审议

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152,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反对 1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5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2.77%；反对 16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0%；弃权 14,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

（二）《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151,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反对 16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弃权 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49,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2.67%；反对 16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7%；弃权 16,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

（三）《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140,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反对 16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弃权 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3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1.68%；反对 16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2%；弃权 25,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

（四）《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128,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反对 17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弃权2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0.49%；反对 17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3%；弃权 25,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

（五）《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112,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反对 19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弃权1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1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8.93%；反对 19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8%；弃权 19,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

（六）《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116,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反对 17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弃权3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1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9.33%；反对 17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7%；弃权 36,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

（七）《关于授权办理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107,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反对 19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0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8.41%；反对 19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1%；弃权 26,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

（八）《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077,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反对 22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弃权2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7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5.51%；反对 22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3%；弃权 2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

（九）《关于2024年非独立董事薪酬确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618,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反对 28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弃权2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2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0.55%；反对 28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6%；弃权 2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

关联股东南县中香泰食品有限公司、南县中辉泰食品有限公司、段菊香、陈宏、陈晖、陈燕对本议
案回避表决。

（十）《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93,123,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反对 18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0.03%；反对 184,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8%；弃权 20,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

（十一）《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619,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4%；反对 28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弃权2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2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0.63%；反对 28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8%；弃权 2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

关联股东南县中香泰食品有限公司、关联股东南县中辉泰食品有限公司、关联股东陈宏、关联股
东陈晖、关联股东陈燕、关联股东段菊香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十二）《关于2024年监事薪酬确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3,027,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反对 28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弃权2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2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0.63%；反对 28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8%；弃权 2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

（十三）《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3.1选举陈宏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2,4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18,8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56%。
13.2选举陈晖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2,420,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18,8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56%。
13.3选举陈灿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2,410,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9,2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63%。
13.4选举刘姿萌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2,410,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8,8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59%。
13.5选举周汨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2,409,9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8,7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58%。
13.6选举邹哲遂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2,410,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8,8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59%。
（十四）《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4.1选举赵宪武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2,409,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8,6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57%。
14.2选举刘昊宇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2,409,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8,6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57%。
14.3选举马胜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2,410,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8,8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59%。
14.4选举王闯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2,410,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9,3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64%。
上述议案已经2025年3月21日、4月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已于2025年3月22日、4月8日披
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启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傅怡堃、刘中明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及提案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

决议》；
2、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0933 证券简称：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9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
月18日9:15-15:00。

（2）召开地点：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东环路北段369号公司九楼第二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宏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30人，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共1,381,165,97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1.5198%。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756,068,64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76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025人，代表股份625,
097,3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430%。（注：全文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数不符或议案表决意见比例加总数不是100%的情况，均为分别计算时四舍五入的尾差所致）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27人，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共625,859,22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770%。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761,
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025人，代表股份
625,097,3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430%。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有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十一项提案，各提案的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一）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755,986,742
624,384,528
1,380,371,270

99.9425

反对

0
453,700
453,700
0.0328

弃权

81,900
259,100
341,000
0.0247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二）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755,986,742
624,383,028
1,380,369,770

99.9424

反对

0
453,700
453,700
0.0328

弃权

81,900
260,600
342,500
0.0248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三）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755,986,742
624,895,928
1,380,882,670

99.9795

反对

0
99,500
99,500
0.0072

弃权

81,900
101,900
183,800
0.013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出席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625,575,928
99.9547

反对

99,500
0.0159

弃权

183,800
0.0294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综合考虑股东利益、公司目前的资金状况、长远
发展的需要及保持股利政策的连续性等因素，公司董事会拟定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现有总股本2,249,350,56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股息5.00元（含税），合计分配现金1,
124,675,284.5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本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四）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中介机构及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755,986,742
624,668,328
1,380,655,070

99.9630

反对

0
88,000
88,000
0.0064

弃权

81,900
341,000
422,900
0.030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出席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625,348,328
99.9184

反对

88,000
0.0141

弃权

422,900
0.0676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五）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755,986,742
624,547,428
1,380,534,170

99.9543

反对

0
281,600
281,600
0.0204

弃权

81,900
268,300
350,200
0.0254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六）公司董事会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755,986,742
624,364,828
1,380,351,570

99.9410

反对

0
464,400
464,400
0.0336

弃权

81,900
268,100
350,000
0.025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出席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625,044,828
99.8699

反对

464,400
0.0742

弃权

350,000
0.0559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七）关于2025年度向子公司及子公司间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1、关于2025年度向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755,986,742
624,680,228
1,380,666,970

99.9639

反对

0
290,900
290,900
0.0211

弃权

81,900
126,200
208,100
0.015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出席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625,360,228
99.9203

反对

290,900
0.0465

弃权

208,100
0.0333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2、关于2025年度向河南省许昌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755,986,742
624,661,528
1,380,648,270

99.9625

反对

0
309,600
309,600
0.0224

弃权

81,900
126,200
208,100
0.015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出席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625,341,528
99.9173

反对

309,600
0.0495

弃权

208,100
0.0333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3、关于2025年度向河南神火兴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755,986,742
624,669,228
1,380,655,970

99.9631

反对

0
317,700
317,700
0.0230

弃权

81,900
110,400
192,300
0.013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出席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625,349,228
99.9185

反对

317,700
0.0508

弃权

192,300
0.0307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4、关于2025年度向河南神火国贸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755,986,742
624,669,228
1,380,655,970

99.9631

反对

0
316,400
316,400
0.0229

弃权

81,900
111,700
193,600
0.014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出席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625,349,228
99.9185

反对

316,400
0.0506

弃权

193,600
0.0309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5、关于2025年度向神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新材”）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755,986,742
624,670,228
1,380,656,970

99.9631

反对

0
316,400
316,400
0.0229

弃权

81,900
110,700
192,600
0.013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出席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625,350,228
99.9187

反对

316,400
0.0506

弃权

192,600
0.0308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6、关于2025年度向上海神火铝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铝箔”）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755,986,742
624,655,728
1,380,642,470

99.9621

反对

0
330,600
330,600
0.0239

弃权

81,900
111,000
192,900
0.014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出席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625,335,728
99.9164

反对

330,600
0.0528

弃权

192,900
0.0308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7、关于2025年度控股子公司商丘阳光铝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铝材”）向神火新材提供贷
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755,986,742
624,659,328
1,380,646,070

99.9624

反对

0
327,900
327,900
0.0237

弃权

81,900
110,100
192,000
0.013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出席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625,339,328
99.9169

反对

327,900
0.0524

弃权

192,000
0.0307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8、关于2025年度控股子公司神火新材向上海铝箔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755,986,742
624,665,128
1,380,651,870

99.9628

反对

0
321,500
321,500
0.0233

弃权

81,900
110,700
192,600
0.013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出席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625,345,128
99.9179

反对

321,500
0.0514

弃权

192,600
0.0308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9、关于2025年度控股子公司神火新材向云南神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
案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755,986,742
624,672,228
1,380,658,970

99.9633

反对

0
314,400
314,400
0.0228

弃权

81,900
110,700
192,600
0.013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出席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625,352,228
99.9190

反对

314,400
0.0502

弃权

192,600
0.0308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10、关于2025年度控股子公司神火新材向阳光铝材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755,986,742
624,661,828
1,380,648,570

99.9625

反对

0
315,800
315,800
0.0229

弃权

81,900
119,700
201,600
0.014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出席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625,341,828
99.9173

反对

315,800
0.0505

弃权

201,600
0.0322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八）关于2025年度向参股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1、关于2025年度向商丘新发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755,986,742
624,639,428
1,380,626,170

99.9609

反对

0
334,500
334,500
0.0242

弃权

81,900
123,400
205,300
0.014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出席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625,319,428
99.9138

反对

334,500
0.0534

弃权

205,300
0.0328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2、关于2025年度向广西龙州新翔生态铝业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755,986,742
624,643,928
1,380,630,670

99.9612

反对

0
330,200
330,200
0.0239

弃权

81,900
123,200
205,100
0.014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出席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625,323,928
99.9145

反对

330,200
0.0528

弃权

205,100
0.0328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九）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1、关于2025年度向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销售铝产品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92,430,885
624,809,228
817,240,113
99.9547

反对

0
169,900
169,900
0.0208

弃权

81,900
118,200
200,100
0.024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出席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625,489,228
99.9409

反对

169,900
0.0271

弃权

200,100
0.0320

公司为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集团”）控股子公司，该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本

项议案中，神火集团所持482,103,191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创
投资”）所持81,452,666股，合计所持563,555,857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2、关于2025年度向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采购材料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92,430,885
624,676,928
817,107,813
99.9386

反对

0
301,100
301,100
0.0368

弃权

81,900
119,300
201,200
0.024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出席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625,356,928
99.9197

反对

301,100
0.0481

弃权

201,200
0.0321

公司与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同属神火集团控股子公司，该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本项
议案中，神火集团所持482,103,191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创投资所持81,452,666股，合计所持563,555,
857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3、关于2025年度向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物资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92,430,885
624,801,728
817,232,613
99.9538

反对

0
170,800
170,800
0.0209

弃权

81,900
124,800
206,700
0.025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出席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625,481,728
99.9397

反对

170,800
0.0273

弃权

206,700
0.0330

公司与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同属神火集团控股子公司，该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本项
议案中，神火集团所持482,103,191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创投资所持81,452,666股，合计所持563,555,
857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4、关于2025年度接受河南神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劳务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92,430,885
624,679,028
817,109,913
99.9388

反对

0
293,000
293,000
0.0358

弃权

81,900
125,300
207,200
0.025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出席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625,359,028
99.9201

反对

293,000
0.0468

弃权

207,200
0.0331

公司与河南神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同属神火集团控股子公司，该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本
项议案中，神火集团所持 482,103,191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创投资所持 81,452,666股，合计所持 563,
555,857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755,986,742
624,488,428
1,380,475,170

99.9500

反对

0
342,100
342,100
0.0248

弃权

81,900
266,800
348,700
0.0252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十一）关于修订《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项 目

现场投票股数（股）

网络投票股数（股）

合 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755,986,742
624,821,228
1,380,807,970

99.9741

反对

0
159,100
159,100
0.0115

弃权

81,900
117,000
198,900
0.014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 目

出席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625,501,228
99.9428

反对

159,100
0.0254

弃权

198,900
0.0318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鲁鸿贵、杨学林
3、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表决程

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4、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